
一般報導

台灣
百年來的
大地震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從百年來台灣所經歷過地震的相關資料裡，

可以學到如何面對地震，如何尋求自保。

■鄭世楠

葉永田



台灣地區的地震測報是由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負責執

行。中央氣象局最早的前身是台北測候所，經歷多次更

名改制：一九三四年改稱為台北觀測所；一九三八年升

格為台灣總督府氣象台；光復後（一九四五年）稱為台

灣氣象局；一九四八年改稱為台灣省氣象所；一九六九

年改為台灣省氣象局、一九七一年七月改為中央氣象局

至今。

早在一八九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台北測候所（現今

中央氣象局位置）裝設了台灣地區第一部地震儀：格雷

－米爾恩（Gray-Milne）型地震儀，開啟了台灣地區地震

科學觀測的時代。在此之前，我們對台灣的地震史只能

依賴各種文獻記載，地震學家再根據那些敘述推估受災

地區的震度，進而推算

出可能的震央位置與地

震大小，這種地震通稱

為儀器觀測前地震（或

稱為歷史記載地震）；

地震儀器設立以後，所

記載的地震，則稱為儀

器觀測地震。

一般所謂的大地

震，是指地震規模大於

或等於7.0的地震。大地

震釋放的地殼應變能量

較大，對於板塊構造的

研究有特殊的意義。本

文回顧自第一部地震儀

設置以來，一百年內，

台灣地區發生的大地

震，與一些造成重大災

害的地震。

大地震的時空分布

本文根據徐明同教

授（1980）、鄭世楠和葉

永田（1989, 2001）、鄭

世楠等（1997, 1999）與

中央氣象局館藏的資

料，以及未正式出版的報告，彙整出百年來台灣地區儀

器觀測的 39個大地震，以及其在空間與時間上的分布情

形。在這些大地震中，規模介於7.0∼7.43的有32次，介

於7.5∼7.9者有6次，以及一九二○年六月五日發生在花

蓮外海，規模達到8.0的地震，乃是台灣地區過去一百年

中所發生的最大地震。

這些大地震發生的位置分布並不平均，其中震央在

台灣島上的有9次，在東方與南方海域的有30次。若以中

央山脈做為區隔，西部地區僅有5次大地震，分別是：一

九○六年三月十七日的梅山地震（規模 7.1，震源深度 6

公里）；一九○九年四月五日的台北地震（規模7.3，震

源深度72公里）；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一日的新竹－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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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第一部地震儀：格雷－米爾恩（Gray-Milne）型地震儀外觀圖，一八九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設置於台北測候所（現今中央氣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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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來台灣地區大地震（規模大於或等於7.0）的震央分布情形，圓形符號顯示震央位置，其大小表示地震規模，符號旁的數字表

示地震發生的時間，括弧內數字表示地震規模與地震深度。

東經

北
緯



中地震（規模7.1，震源深度5公里）、一九四一年十二月

十七日的中埔地震（規模7.1，震源深度12公里）；一九

九九年九月二十一日的集集地震（規模7.3，震源深度8公

里）。

西部地區發生大地震的機率比東部地區低很多，規

模也較小（最大的是一九○九年的台北地震與一九九九

年的集集地震，地震規模都是7.3），然而造成的災害卻遠

遠超過東部地震所帶來的破壞，如一九三五年的新竹－

台中地震（3,276人死亡，12,053人受傷）、一九九九年的

集集地震（2,494人死亡，11,305人受傷）、一九○六年的

梅山地震（1,258人死亡，2,385人受傷）、一九四一年的

中埔地震（358人死亡，733人受傷）等四個地震，造成

人員的傷亡高居百年來排名前四名。

就地震發生的頻率而言，台灣地區平均每 2.5年就

發生一次規模達到 7.0的大地震，這些大地震往往密集發

生在某一時段，而形成群集地震，例如一九○六年三月

至一九一○年九月的四年半時間內，連續發生 8次大地

震；一九一七年七月至一九二二年九月的5.2年間，發生

6次大地震；一九三五年四月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的 6.7

年間，共發生 7次；一九四七年九月至一九五一年十一

月的 4.2年間發生 5次；一九五七年二月至一九七二年一

月的 14.9年間發生 8次。

在這 5個群集地震中，大地震發生的機率介於每年

0.54次到1.78次之間，平均為每年 0.96次。另外有少數

幾個大地震是零星發生的，如一九○○年五月十五日恆

春西南海域的大地震、一九七八年七月與十二月發生在

東部海域的大地震。在上世紀末的一九九六年蘭嶼地震

與一九九九年集集地震，到底是另一個群集地震的開

始，或只是零星地震，值得進一步觀測與注意。

釀成災害的因素

地震是地殼釋放能量的一種自然現象，不一定會造

成災害。地震災害的大小主要受以下幾項因素影響：

地震規模 地震規模越大，釋放的能量越大，影響的

範圍也越大。由於地震規模是以對數值計算，每一單位

能量的差異將近 27倍，例如：規模 5.0的地震釋放的能

量是規模 4.0 的 27倍，規模 6.0地震所釋放的能量是規

模 4.0地震的 729倍。一般而言，規模 3.0的地震，位於

震央地區的大多數人可以感覺得到，規模4.5的地震可以

造成局部的災害，規模 7.0已經是一個猛烈的地震，大部

分建築都會有不同程度的損毀。規模5.0的地震釋放出的

能量，相當於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六日美國在新墨西哥州

舉行的原子彈試爆。

震源深度 地球內部引發地震的地方，也就是斷層錯

動的起始點，稱為震源；從震源垂直延伸至地面的一點

叫做震央，震央與震源的距離稱為震源深度。台灣地區

目前偵測到最深的地震，深度約為 300公里。震源越

淺，對於地球表面的傷害越大。例如一九○九年台北地

震的規模是 7.3，震央位於人口稠密的台北都會區，但由

於震源深度達 72公里，所造成的災害（9人死亡 51人受

傷）遠較一九三五年規模 7 .1新竹－台中地震為小

（3,276人死亡，12,053人受傷）。

震央或主要震動地區 地震本身不足以致命，足以威

脅生命的大都是人為建物的倒塌。所以地震震央如果發

生在人口稠密的都會區（如台灣西部地區），破壞性就相

當可怕；反之，若發生在東部外海，災害程度則相當有

限，甚至對陸地沒有影響。以一九二○年花蓮地震（規

模 8.0），與西部地區一九○六年梅山地震（規模 7.1）、

一九三五年新竹－台中地震（規模 7.1）、一九九九年集

集地震（規模7.3）為例，來做一比較。前者是台灣百年

來最大的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但震央位於花蓮外

海，主要震動地區都在人口稀少的東部，雖然是規模8.0

的淺震，僅造成 5人死亡、20人受傷；相對於後三者，

地震規模分別只有 7.1、7.1與 7.3，但因主要震動地區都

在人口稠密的西部地區，三起地震都造成千人以上死亡

的慘劇。

地震發生的時間 規模、震源深度與震央位置相同的

地震，若發生的時間不同，造成的災害往往有很大的差

異。例如地震發生在人們熟睡的夜晚時，傷亡主要發生

在一般住家，如一九四一年中埔地震與一九九九年集集

地震；若發生在白天上班、上課的時間，傷亡則集中在

公共場所，例如九二一集集地震中倒塌的大專院校 7

所、高中職 83所、國中168所、國小 488所，所幸地震

發生在凌晨一點四十七分，當時並沒有老師或學生在教

室裡上課，不然集集地震的死亡人數可能大幅增加。若

地震發生在三餐炊煮時間，往往會造成嚴重火災，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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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災害照片：（a）一九○四年

斗六地震造成新港公學校（相當於

現今的國民學校）全倒；（b）一

九○六年梅山地震在嘉義廳梅仔坑

街（嘉義縣梅山鄉）的慘狀，梅仔

坑支廳總戶數1,577戶，全倒701

戶、半倒310戶、大破168戶，全

倒、半倒與大破的戶數達75％；

（c）一九三五年新竹－台中地震在

新竹州苗栗郡銅鑼庄（苗栗縣銅鑼

鄉）老雞籠的慘狀，老雞籠全戶數

212戶，全倒204戶，半倒6戶，破

損2戶，全倒、半倒與破損的戶數

達100％；（d）一九四一年中埔地

震在嘉義市北門町的災害情形，該

區全壞170戶、半壞329戶，全壞與

半壞的戶數為北門町總戶數1,352

戶的40％；（e）一九六四年白河

地震襲擊嘉義市後，引起空前大

火，鬧區中山路、中正路、光彩

街、文化街、國華街一帶形成一片

火海，延燒至隔日凌晨，面積達

7,848平方公尺，焚燬房屋達174

戶；（f）一九九九年集集地震造

成斗六市中山國寶社區（原為12層

鋼筋混擬土建築）倒塌。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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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六四年白河地震，當時嘉義市倒塌損

毀的建物並不是很嚴重，但因地震發生

在晚餐炊煮用膳時段，在嘉義市鬧區引

起多處火災，大火延燒到第二天凌晨，

共燒燬一百多棟建物。地震災害與人們

生活作息有密切的關聯，一九三五年新

竹－台中的地震中，新竹州（當時行政

區包括桃、竹、苗三縣市）全倒房屋是

台中州（當時行政區包括台中、南投、

彰化與雲林縣市）的二倍，然而死亡人

數卻只有台中州的四分之三，主要原因

是地震發生在星期日早上六點零二分，

新竹州主要災區以客家籍務農為主，生

活習慣是早睡早起，地震發生時許多人

已在田地或其他場所工作；台中州主要

災區以閩南籍從商的居多數，習慣交際

應酬、晚睡晚起，地震時大多數人還在

夢鄉中。

難以預測的重大災害地震

在所有的天然災害中，地震災害對

於人類社會所產生的影響與衝擊最難以

預估，主要是因為地震災害具有以下的

不確定性：

機率低但後果嚴重：相較於其他天

然災害，地震發生機率極低，但後果通

常都極為嚴重；極難預測：以目前的科

技水準與能力，仍然無法正確預測地震

發生的時間、地點與規模大小；原地重

複性低：相對於人類的壽命而言，大地

震原地重複發生的機率非常低，主要是

大地震的孕育過程（再現周期）相當

長；災害突發性：地震發生前沒有明顯

或一定的前兆現象，由發震至成災的時

間相當短，往往只有數十秒至一、二分

鐘，幾乎沒有應變的時間；災害全面

性：強烈地震一旦發生，對於人類所造

成的影響是全面的，生命與財產、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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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心理、社會與自然環境都遭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如一

九九九年的集集大地震。

重大災害地震對生命、財產、生活環境都造成極大

的危害，然而對於重大災害的定義，截至目前為止仍相

當模糊。依照作者在二○○一年，參加台灣歷次災害地

74 科學發展 2004年1月，373期

震對社會文化的衝擊研討會，所提出的建議：基於人命

無價的觀念，將重大災害地震定義為有10人以上死亡的

事件。台灣地區自裝設儀器一百年來，共發生了19次重

大災害地震，其中有三次死亡人數在百人以上千人以下

的破壞性重大災害地震，分別是一九○四年斗六地震、

一九四一年中埔

地震、一九六四

年白河地震；另

有三次死亡超過

千人的毀滅性重

大災害地震，分

別為一九○六年

梅山地震、一九

三五年新竹－台

中地震、與一九

九九年集集地

震。

這19次地震

共造成8,005人死

亡、29,940人受

傷、105,416棟房

屋全倒。依據地

震發生的地點，

粗略地將它們分

為二群，分別是

台灣西部地區

（12次）與東部

地區（7次）。其

中以開發最早的

西部地區發生的

次數最多，約占

三分之二，造成

的災害亦較嚴

重，三次破壞性

重大災害地震與

三次毀滅性災害

地震均發生於此

一地區，共造成

百年來台灣地區重大災害地震（死亡10人以上）的分布圖，圓形符號顯示震央位置及地震大小，相對應的人

形符號表示災害，其下數字分別為地震發生年代與死亡人數，方框標示三個死亡超過千人的毀滅性災害地

震。

北
緯

東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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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百年來19個重大災害地震的時間分布情形，圖中第一行數字為重大災害地震發生時間，第二行文字為地震名稱，第三行

括弧內數字分別顯示死亡與受傷人數，黑色方框特別標示三個死亡超過一千人的毀滅性災害地震。

□

7,851人死亡，占死亡人數的 98％。

台灣西部地區又可再細分為，嘉義－台南地區與苗

栗－台中－南投地區，分別發生7次與5次重大災地震，

造成 1,967人與 5,884人死亡；東部地區發生 7次重大災

害地震，約占三分之一，共造成 154人死亡，僅占總死

亡人數的 2％。

台灣西部地區，發生重大災害地震的次數較多，災

害也較為嚴重，主要原因是台灣西部地區開發較早，經

濟建設發達、人口集中，另一緣故則是西部地區地震的

震源較淺。這就是為什麼，東部地區的地震頻率較高、

地震規模也較大（一九二○年花蓮地震規模 8.0、一九二

二年蘇澳地震規模 7.6），但造成的災害遠小於地震發生

頻率低、地震規模較小的西部地區的原因。

百年來的地震資料顯示，台灣地區平均 5.4年發生

一次死亡超過10人的重大災害地震，平均 17年發生一次

死亡上百人的破壞性重大災害地震，平均 40∼50年發生

一次死亡上千人的毀滅性重大災害地震。這些數據僅是

百年來的統計數值，由這些資料看來，重大災害地震的

發生沒有規則性。特別是一九六四年白河地震後至一九

九九年集集地震發生前，台灣地區有 35年之久未發生死

亡超過百人的破壞性重大災害地震。

這段期間雖然發生過一個重大災害地震，即一九八

六年花蓮地震（15人死亡，62人受傷），而且相關學者也

一再提醒政府及社會大眾，要注意重大災害地震發生的

可能性，但整個社會的警覺度不高，反而因為長時間的

平靜而忽略地震的潛在威脅。一九九九年集集地震就在

這樣的情況下發生，整個社會似乎措手不及，以至於因

地震而引發的直接和間接災害，相對來講也比較大。

預先做好防災的準備

地震的歷史清楚地顯示，台灣是一個多地震地區，

不僅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也必然如此。地震災

害，未來仍將是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居民，必須面對的

問題。雖然地震難以預料，但是防災的相關工作卻可以

先行準備。

台灣社會經歷過百年來傷亡最為慘重的一九三五年

新竹－台中地震，在重建過程中，分別在苗栗縣的銅

鑼、老雞籠、新雞籠、台中縣后里鄉、神岡鄉、清水

鎮、泰安火車站，設立殉難者追悼碑或紀念碑，藉由紀

念碑的設立，希望後代子孫能記取先人以血淚所換取的

教訓與經驗。然而這些教訓與經驗，似乎並未適當地傳

承下來，以至於九二一集集地震，一下子使得整個社會

陷入了一片惶恐不安之中。希望九二一集集地震的重建

過程，不只是在災區設立博物館與紀念碑而已，我們應

切記血淚教訓，落實防災與救災的相關準備工作，以因

應未來必定會再發生的災害地震。

鄭世楠
清雲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暨空間資訊與防災研究中心

葉永田
清雲科技大學土木工程系暨空間資訊與防災研究中心


